临武县公安局2023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强化部门支出责任，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及《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临财绩〔2024〕48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对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将具体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内设机构设置：临武县公安局内设4个职能股室、15个直属机构、11个基层派出机构。

（二）人员编制情况：人员编制情况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保密局关于印发预算管理工作涉密信息目录通知》湘财预[2015]1号文件规定，不予以公开。

（三）主要职能职责

临武县公安局是打击违法犯罪，保护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职能部门，主要职能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分析研究全县的敌情、社会治安状况，适时作出相应的决策，部署全县的公安工作，并督促检查执行情况。

2、及时准确地掌握全县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情况，为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提供社会治安方面的重要信息，提出预防打击犯罪和整治社会治安的对策。

3、负责侦破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及刑事案件，协调处理重大案件、重大事件和重大治安、灾害事故。

4、依法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依法管理户口、居民身份证、枪支弹药、危险爆炸物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及出入境等工作。

5、依法负责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辆、驾驶员管理工作，参与交通事故的查处。

6、组织实施消防工作，依法进行消防监督。

7、指导和依法监督本县国家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指导企事业单位保卫组织、经济民警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

8、组织实施对前来临武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外宾、来宾及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

9、负责本县范围内的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监督工作。

10、负责依法应由公安机关承担的执行刑罚和监督、考察工作；负责看守所、治安拘留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11、组织实施公安科学技术工作，负责全县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的计划、申报、分配、管理工作。

12、负责全县公安机关队伍建设；负责公安机关人员培训、教育、奖惩、优抚及公安宣传工作；负责公安民警的警衔管理；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

13、制定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组织全县公安机关监督工作；按规定权限实施对民警的监督、指导、督促、检查全县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查处或督办公安队伍违纪案件。

14、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预算配置科学：（1）确保基本支出；（2）保障项目资金支出安排；（3）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2、预算执行有效：（1）严格执行预算制度；（2）严格控制结转结余；（3）项目完成良好。

3、预算管理规范：（1）管理制度健全；（2）账务公开及时、完整；（3）资产管理规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基本支出4546.5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008.97万元，公用经费537.6万元 。

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度项目支出38544.6万元。其中：执法办案经费1933.42万元、信息化建设经费79.9万元、特别业务经费1825.37万元、其他公安支出15.77。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六、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反映自评得分及评价等级。

2023年，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正确领导下，临武县公安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有力确保了全县政治大局和治安平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五个临武”建设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一）聚焦县域警务，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打击违法犯罪。（三）聚焦基层基础，竭诚服务人民群众。（四）聚焦消除隐患，强化公共安全管理。（五）聚焦政治建警，狠抓队伍教育整顿。

　　2023年度临武县公安局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总分100分，得分90分，评价结果：优秀。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1、我局通过绩效目标的设置情况、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绩效表现情况，从预算编制、预算配置、预算执行和管理等方面自我评价，了解资金使用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资金管理是否规范、资金使用是否有效，及时总结经验，改进管理措施，不断增加和落实绩效管理责任，完善工作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2、根据年初工作计划，积极、强化管理，重点保障营造良好的公共安全环境、专项治理，推进治安违法严查严处。

（1）2023年，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正确领导下，临武县公安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围绕省厅“四个大抓”“双十条”警务战略、市局“三个确保、四个坚决、五个深化”工作部署，狠抓本局‘一二三四五’工作要点落实，有力确保了全县政治大局和治安平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五个临武”建设创造了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一）聚焦县域警务，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二）聚焦主责主业，大力打击违法犯罪。（三）聚焦基层基础，竭诚服务人民群众。（四）聚焦消除隐患，强化公共安全管理。（五）聚焦政治建警，狠抓队伍教育整顿。

（2）2023年我局聚焦打击各类侵害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利益胡突出经济犯罪防范经济经融重点领域风险，有效优化全县营商环境。2023年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39起，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3名，其中破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5起，挽回经济损失600余万元。
7、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各相关部门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2、虽然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逐步推进，各部门逐渐树立了绩效理念，但了解还不够深入。绩效目标和指标往往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制定，对项目执行过程有效约束不够，存在一定的偏差。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绩效评价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促进绩效管理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延伸。

2、规范绩效评价管理资料和收集整理，确保相关信息完整、可靠，客观公正地反映项目资金实际使用和产生的绩效状况，为今后该项目实施方向及管理方式的改进提供指导。

3、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及时对资金执行情况进行通报和预警。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一是增强了各项目单位的绩效评价主体责任意识；二是制定了部门绩效管理办法及项目工作实施方案；三是促进各单位规范使用项目资金。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已公开公示。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